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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侯欣一编著的《中国法律思想史(第4版)》凝结了众多知名法学家多年来的理论研究成果，全面而系统
地反映了现今法学教学研究的最高水准。
它以法学“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知识”为主要内容，既注重本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和发展动态
，又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以满足读者对象的多层次需要；既追求教材的理论深度与学术价值，又追求教
材在体系、风格、逻辑上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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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侯欣一，辽宁省锦西人，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法律史专业博士生导师。
先后就读于西北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和南开大学，历史学学士（1983）、法学博士（2006）。
长期从事中国法律史的教学与研究，先后执教于西北政法大学和南开大学法学院，主要学术兴趣为中
国近现代法律史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主要学术兼职：教育部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市法学会副会长、
全国政协委员。
主要著作有：《从司法为民到人民司法——陕甘宁边区大众化司法制度研究》、《邓小平法律思想研
究》、《中国法律思想通史》（第四卷，合著）、《中国法制通史》（第十卷，合著）、《中国共产
党廉政法制史研究》（合著）、《中国法制史》（合著）、《中国法律思想史》（主编）等，在《法
学研究》、《中国法学》、《法律科学》、《法商研究》、《法学》、《中外法学》、《法学家》、
《政法论坛》、《法制—9社会发展》、《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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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  夏、商、西周——中国法律思想的产生
  第一节  甲骨文、金文中所反映的古代先民的法律观念
  第二节  从“天命”、“天罚”到“以德配天”的神权法思想
  第三节  礼治与“明德慎罚”思想
  第四节  《尚书·吕刑》中的法律思想
第二章  春秋战国——中国法律思想的繁荣
  第一节  先秦儒家法律思想
  第二节  先秦法家法律思想
  第三节  先秦墨家法律思想
  第四节  先秦道家法律思想
  第五节  “云梦秦简”中的法律思想
第三章  秦汉——中国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
  第一节  秦朝“缘法而治”的“法治”思想
  第二节  汉初黄老学派的法律思想
  第三节  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
第四章  魏晋隋唐——中国正统法律思想的发展和完善
  第一节  玄学及其法律思想
  第二节  律学及其法律思想
  第三节  唐初统治集团的法律思想
  第四节  《唐律疏议》中的法律思想
  第五节  唐中后期庶族地主对正统法律思想的补充
第五章  宋元明清——中国正统法律思想的僵化和衰败
  第一节  理学及其法律思想
  第二节  心学及其法律思想
  第三节  《大学衍义补》中的法律思想
  第四节  启蒙思想家的法律思想
第六章  中国古代关于若干具体法律问题的争论
  第一节  刑事方面
  第二节  民事方面
第七章  中国法律思想的转型
  第一节  早期改革派和洋务派的法律思想
  第二节  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法律思想，
  第三节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法律思想
  第四节  法理派的法律思想与礼法之争
  第五节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法律思想
  第六节  急进民主派的法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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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商君书·说民》：“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也。
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于其乱也。
故重轻，则刑去事成，国强。
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刑生力，力胜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
《商君书·画策》：“故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
” 《商君书·赏刑》：“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
民不敢试，故无刑也。
夫先王之禁刺杀、断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伤民也，以禁奸止过也。
故禁奸止过，莫若重刑。
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
国无刑民，故日：明刑不戮。
” 商鞅的“重刑说”是在其变法实践中形成的，是为推行其“法治”服务的。
《韩非子·奸劫弑臣》记载：“古秦之俗，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商君说秦孝公以
变法易俗，而明公道，赏告奸，困末作而利本事，当此之时，秦民习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无功可以
得尊显也，故轻犯新法，于是犯之者其诛重而必，告之者其赏厚而信。
故奸莫不得，而被刑者众，民疾怨而众过日闻。
孝公不听，遂行商君之法，民后知有罪之必诛，而告奸者众也。
故民莫犯，其刑无所加。
”可见，“重刑说”确实推动了秦国变法事业的发展。
 “以刑去刑”的“重刑说”是对儒家“以德去刑”的“轻刑说”的否定。
儒家认为，只要注意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并进而施以仁义道德的教化，就能避免犯罪和刑罚。
人们犯了罪，也要尽量予以教化，使之不再犯罪。
商鞅则认为，儒家的做法不但不能奏效，反而会助长奸邪。
小罪不断，大罪不止，结果是“以刑至刑”。
而“重刑”的结果是“民莫敢为非”，也就用不着刑罚了。
因此，“刑”符合真正的“德”、“义”，是最好的治国之法。
 但是，代表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尚缺乏统治经验，对人民的力量没有足够
的认识，一味迷信暴力，无视人民的物质生活，否定道德的作用，终于激化了阶级矛盾，最终走向了
自己的反面。
 后期法家代表人物、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继承并发展了商鞅的“重刑说”，使之进一步理论化，
提出了“轻刑伤民”的“重刑说”。
首先，韩非对商鞅的“重轻罪”、“以刑去刑”的思想，完全持肯定态度。
他在《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中说：“公孙鞅之法也，重轻罪。
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
使人去其所易，无离其所难，此治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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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法律思想史(第4版)》是一门涉及法学、哲学、史学等多学科的交叉学科，学术性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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